
 

 

〈 尊重生命   還弱勢社群應有權利 〉 
 
 
無論健康或殘疾，我們的生命無分彼此，同樣值得尊重。然而是次「康橋」事件，卻充份反映了法律及政

策上的漏洞，令殘疾人士跌出社會保障之外，得不到應有的公民權利，政府對此責無旁貸。 
 
 
【現況】 
社署向私人院舍買位，以舒緩輪候情況，是可以理解。但同時公營院舍短缺情況，卻無從改善。現時的不

論公私營宿舍數量、輪候人數、所需資源等等，社署其實已掌握相關數據，只待政府對症下藥，落實執

行。故現時院舍短缺的問題並非不能，實不為也。 
 
《殘疾人士院舍條例》雖在2011年正式立法，惟管理院舍的標準卻仍停留於1989年。無論是人手比例、資

源分配，抑或院舍設備方面的規管，都相當鬆散，且落後過時。而當初訂立條例時容許發出豁免證明書，

旨在給予時間讓原有院舍進行改善工程，以符合發牌規定和標準。相關條例生效至今已五年，仍然發生康

橋事件，反映私人院舍質素仍未達標，更遑論令市民滿意。 
 
另一方面，社署執法力度不足，而且非常被動。若非今次事件告上法庭，以過往多年都沒有院舍被釘牌的

紀錄來看，社署大概也會坐視不理。即使現在康橋被釘牌，被迫離開而要重新入住其他院舍的院友，一日

無制度好好保障，只不過是走入市場上其他千千萬萬所康橋。 
 
 
【外國例子】 
香港至今仍沒有一個專屬處理保護老人、小孩及殘疾人士的機制。就如美國，都有由政府公營的Child 
Protective Service、Adult Protective Service，把守弱勢人士生活的防線。一旦有不幸的事情發生，也會由

獨立部門，由專員專責調查。除此以外，所有治療師、醫生、護理員、教師等，都有法律責任去舉報任何

有懷疑性侵的事件。 
 
 
【建議】 
為杜絕「康橋」同類事件，保護弱勢，民間團體提出了以下切實而可行的訴求： 
 
1. 公開平台，公眾監察 
設立即時通報機制；設院舍資料庫，公開違規紀錄，提高透明度，予公眾查閱；在院舍管理委員會中，加

入公眾 / 家屬參與； 
 
 
2. 加強監管，提升質素 
修改院舍監管條例，增加人手比例及改善現時資源分配制度，提升質素；並將院舍監管制度中加入公眾人

士；令有需要人士活得更有尊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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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制定長遠政策，確認法律身份 
要求政府就智障人士政策提出十年規劃；成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殘疾人士事務委員會；確認智障人士的成

人法律身份；政府撥款成立民間獨立政策倡議團體；將智障人士列入城市規劃服務範圍。 
 
 
4. 成立輔助宿舍，提供家庭式住宿 
現時「堡壘式」的院舍環境，令殘疾人士與社區割裂，社區對殘疾人士誤解日深，家長亦終日擔憂。事實

上，規劃離不開社區，社區離不開人，我們應循一個能滿足各人多元需要的角度去思考。譬如設立智障人

士輔助宿舍，提供家庭式住宿服務，讓年老家長及殘疾人士一同入住，由合乎其需要比例的照顧者看護。

除令有需要人士不致脫離社區外，對於這些家庭，彼此能有照應，更讓家人免受分離之苦；對於監察質素

，亦起了積極作用。 
 
 
【結語】 
作為政府，必須承擔責任，致力院舍改善質素，讓弱勢脫離惡循環。政府亦應馬上開始全面檢討整個殘疾

人士院舍制度的規模、支援範圍以及力度。長遠亦應以社區為本，將照顧弱勢社群的需要，融入我們未來

的規劃之中。除了傳統模式，更應採納更多創新方法，以達至多元社區，人人安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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